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庭座談會

曰 期 110年 3 月 2 6 曰 （星期五）下午8 時 4 0分

地 點 本院第十三法庭

出席人員

(一）言f•論員：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李教授佳玟 

臺南高分檢曾檢察官昭愷 

橋頭地院陳法官奕帆 

台南律師公會伍律師安泰 

(二）參與審判成員：

臺南地院鄧審判長希賢、盧法官鳳田、蔡法官直青 

臺南地檢李主任檢察官駿逸、呂檢察官舒雯、吳檢察官梓擦 

台南律師公會蘇律師文斌、鄭律師植元、陳律師佩琪 

一號至六號國民法官及備位一號至二號國民法官

主席：董院長武全 紀 錄 ：許育菁

壹 、 主席致詞：

成大李教授佳玟、臺南高分檢曾檢察官昭愷、橋頭地院陳法 

官奕帆、臺南律師公會伍律師安泰、各位國民法官、本院及檢方 

的各位同仁大家晚安、大 家 好 ！

首先要代表臺南地院，謝謝各位國民法官這兩天的辛苦，同 

時也要謝謝幾位評論員待到這個時間。稍後將會由評論員評論， 

並請國民法官發表心得，也希望審、檢 、辯各有一位代表，簡單 

表達這兩天的審理心聲，用今天的座談會劃下完美的句點。再一 

次代表臺南地院謝謝各位今天辛苦參加及付出，謝 謝 大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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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國民法官感言：

一號國民法官

很開心有這個機會能夠參加這個活動，並擔任國民法官。在 

這過程當中，確定成為國民法官後，一開始所收到那些書面文件 

資 料 ，我覺得整理的很充分，讓我在開始上庭時，對於法律的一 

些知識，能夠比較快速的接受檢察官或是律師提到的事情。另外， 

法官也會適時給予一些說明，也會拿捏整個流程的步調，讓我覺 

得第一次接觸，能夠充分確認自己有掌握到這些資訊。

有一個小建議，就是台上可以有一個小紙條，因為其實法官 

有 說 ，如果有任何問題想要詢問的話，可以傳遞紙條，但我發現 

桌上沒有紙條讓我傳遞，可能會有一些時間上的落差，整體來講 

很滿意這次國民法官的程序，謝 謝 。

(另有以書面表示詳細意見，詳附件）

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

謝謝一號國民法官。我們都知道還有很多需要檢討改進的地 

方 ，請國民法官待會就以下幾點擇一提出建言，作為下一次改進 

的 參 考 。

1. 國民法官的選任程序，要怎樣安排（可以如何改進）可以 

讓特別請假前來法院參與的國民感覺被尊重，並覺得參與這樣的 

事情是有意義的？

2. 參與本次國民法官審理，對於報到時的動線、指示牌及本 

院的相關設備，有無改進的地方？

3. 本次總體詢問及個別詢問，使 用 圈 叉 （O X) 之 舉 牌 ，國民 

法官在理解上有無困擾？

4. 有關法官之「審前說明」是否覺得專業名詞過多，不夠口 

語 化 ？有何改進之處？

5. 個別詢問時，對於檢察官及律師之問題是否有不清楚或難 

以充分表達實際想法？有無可改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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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檢 察 官 、律師之開審陳述及證據提示，是否有重複過多導 

致混淆而無法清楚明瞭？有無再簡化之必要？

7. 評議及量刑時，對本案的證據是否充分瞭解？陳述有罪與 

否之理由有無困難？

二號國民法官

就透過這一次的活動，其實理解法官整個工作的狀況以及時 

間是很長的，所以也讓從來沒到過地院的我，更瞭解法官平常工 

作 的 狀 態 。

建言部分，報到的動線、指示牌的指引其實做得非常好，甚 

至連向前走了幾步要左轉都有提示。在整個過程中，比較可以再 

改進的是，因為目前我們在討論的過程中，通常都是階段結束之 

後 ，審判長會說明並帶領大家這個階段要討論什麼，如果在每一 

個階段前有一個事前提示，當我們聽取檢辯雙方討論的過程中， 

可以更容易掌握在這個階段檢辯雙方要攻防的點，或是陳述的點 

在 哪 裡 。大概就是這樣，謝 謝 。

三號國民法官

在還沒有來法院之前，根本就不知道法官在法院裡的整個審 

理 流 程 ，來了之後才知道，原來審理一個案件是這麼不簡單，要 

考慮的因素太多了，要看的證據、要思考的方向都很多、也很亂。 

第一次感受到可以把自己的思緒拉住，去思考整個事件的來龍去 

脈 ，這兩天真的學到很多。

想要建言的是第六點的部分，老 實 說 ，在這個過程中，思考 

方向會因為檢察官或辯護律師的主觀意見加在證據上，而被干涉 

牽著走，所以是不是可以聽從審判長的指示，前面先做事實的陳 

述就好了。

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

這個意見非常的重要。想請問三號國民法官，當你發現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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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時，為何沒有按燈？如果有任何疑問都可以按燈，這樣的話 

也適時提醒審判長的訴訟指揮，也讓你們不要有過度被分散的風

險 。

四號國民法官

首先很榮幸能夠來這邊擔任國民法官，之前每次經過地方法 

院 時 ，沒有機會可以進來，我原本都以為只有看到奇美的醫生很 

辛 苦 ，每天看病人看到很晚，中午也是稍微吃一下飯又馬上要看 

診 。我進來法院後，覺得法官也很辛苦，我又少一個職業可以選

擇 。

針對第一點國民法官的選任程序要怎麼安排。一開始我是跟 

公司請兩天假，但是後來才知道不一定會被選到，建議再用多一 

點的問卷，就可以先過濾要或不要，不用那麼多人來才選了六個 

正選、兩個備選的國民法官，讓人覺得跑一趟卻好像被耍了一樣， 

畢竟會來的人就是很想坐在上面試看看那種感覺，所以我認為可 

以先大致過濾，不用一次叫那麼多人來，卻只找八個人，謝 謝 。

五號國民法官

剛開始收到郵件時充滿疑問，法院到底是什麼樣的地方，自 

己的工作跟生活環境很少接觸，來這裡參與這個活動是非常高興 

的 。

就建言部分，在總體詢問與個別詢問時，除要舉圈叉牌外， 

還要拿麥克風，可能會忙碌一點，建議可以用一支即可，一面是 

「〇 」，一面是「X」，這樣做對國民法官來講會比較方便。法官與 

律師在講話上速度較快，國民法官在聽的時候無法吸收得很快， 

如 果 可 以 ，說話速度可以再慢一點。

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

除覺得講話速度快之外，是否會覺得不夠口語化，不像平 

常講話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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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號國民法官

會有一點，所以需要想一下，對我來講會跟不上。

六號國民法官

首 先 ，非常高興來參加國民法官的審理流程，瞭解法官在法 

院如何審理案件。在模擬法庭時，模擬的非常真實，被害人跟被 

告都模仿得非常真實，很有臨場感。

就改善部分，檢察官跟律師講話太小聲，建議加強設備助聽， 

也或許是法庭比較空曠，聲音會有點模糊，至於講話速度認為還 

可 以 。

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

今天的被害人與被告演得很逼真，其實他們的真實身分是檢 

察官與律師，非常的不簡單。

備位一號國民法官

大家辛苦了，本來以為法院是硬梆梆的地方，經過這兩天法 

院帶給我的感覺是非常溫暖的，雖然僅被選上備位國民法官，但 

覺得很難得也很榮幸，第二點讓我覺得更溫暖的原因，因為是備 

位國民法官，想要講什麼都沒有機會講，好不容易要結束的時候 

讓我拿到麥克風，非常的高興。感謝讓我有這個機會來到這麼溫 

暖 的 地 方 ，給我的人生有這麼好的一個體驗。

就建議的部分，對於國民法官選任程序，在今天之前應該經 

過許多程序，如果能事先具體說明，活動可能會到多晚或時間可 

能多 長 ，在負責單位寄通知書時，就能夠做出能不能參加活動的 

決 定 ，因為不是所有的人都沒有在職場上，也不是所有人都退休 

了 ，即使退休的人家裡可能會有事情，好比說現在已經幾點還在 

這個地方，有可能來了但是又礙於規定，想要參與，但是參與之 

後又覺得時間太長，所以若能事前講清楚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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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地院陳法官本良

感謝備位一號國民法官的建言，如果你有感受到法官的溫 

度 ，請幫我們宣傳出去。關於時間問題，這點很抱歉，像第一 

場的模擬法庭很早就結束，因為涉及案件複雜度、證 人 多 寡 、 

檢辯詢問等，且檢辯雙方今天特別賣力，太有親和力，就這點 

向各位國民法官抱歉，時間確實很難控制。

備位二號國民法官

大家好，各位晚安，很榮幸這次可以來參加法院的審判程序， 

原本想說沒有抽中國民法官就要回家了。

可能我的年紀比較大，聽力也比較不好，質詢時講話速度太 

快 ，會聽不清楚、舉 錯 牌 ，建議要考慮到年長者的聽力，將講話 

速度放慢一點，謝 謝 。

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

謝謝備位二號國民法官，關於這點我們一定會再改進。法院 

都備有助聽器與老花眼鏡，若有需要隨時可以提出，事先沒有提 

醒是我們的疏失。

參 、 評論員評論：

成功大學法律系李教授佳玟

大 家 好 ，時間很晚了，就用一句話表達對於臺南地院事前準 

備工作的敬佩，以及各位國民法官、三位職業法官及檢辯雙方的 

辛 苦 ，你們都表現的很認真，且投入的把模擬審判做好。

我沒有什麼實務經驗，就以學者的角度提供建議。如果要劃 

一個標題，建議未來的準備程序、陳述起訴要旨、辯護要旨、開 

審陳述及證據調查，檢辯雙方要先自我建立案件的理論標題，比 

如就本次案件，檢方先建立「驚世媳婦」的理論，辯方則建立「家 

暴婦女」的理 論 ，這樣一來，一開始的準備程序爭點調查及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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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理 時 ，比較容易快速分辨在案件中哪些重點是要要爭辯、哪些 

是共通的。

先針對準備程序的部分，在準備程序時檢察官有一份如同一 

般審判的起訴書，辯方針對起訴書逐句主張是否爭執，看到後有 

點嚇呆，心想這要如何進行。或許比較理想的是，在 「驚世媳婦」 

理 論 下 ，被 告 放 火 、推婆婆入火、推 下 樓 、打 人 等 ，在 「受暴婦 

女 」理 論 下 ，被告不否認放火，但否認殺人、推 、打 ，大致上在 

不同理論之下，有些行為是共同承認的。「驚世媳婦」做了這麼 

多的事情，檢察官需把要證明的事情及提出的證據做出一張清單， 

而 辯 方 「受暴婦女」的理論中，被告承認放火，但對於殺人有所 

爭 執 ，以這樣的理論將事實差異、爭點差異整理出一張清單。

於陳述起訴要旨與辯護要旨程序時，比較適當的方式是一開 

始就跟所有審判者講述理論為何，以這樣的理論建立主要事實。 

在開場陳述時，再提出哪些證據需要調查、哪些證據不用調查。

在準備程序時，審判長與檢辯雙方對於證據調查次序有不少 

的爭執，事 實 上 ，現行國民法官法對於證據如何調查沒有清楚規 

定 ，是都可以的，立法者之所以沒有規定，應是認為個案狀況不 

同 ，才讓各個案件的法官自行與雙方進行協調。如同這一次審判 

所展現出來的，檢方在開審陳述切分不爭執事項與爭執事項時， 

不爭執事項的調查很容易涉及到爭執事項。檢方立場是負舉證責 

任之一方，在呈現不爭執證據時會想要提醒法官注意證據會有什 

麼樣的爭議，這我可以理解。

美國審判程序在處理這部分時，也有體認到事實上檢方負擔 

比較大的責任，在審理調查程序沒有刻意區分不爭執事項或爭執 

事 項 ，而是讓檢方先出證，至於檢方要提出什麼樣的證據是由檢 

方自行安排，在這些證據裡面有些是雙方合意的，但是檢方本身 

先後要出什麼樣的證據，要考量案件理論的呈現，哪個證據、哪 

個邏輯順序最有說服力，這是美國的作法。曰本的作法則是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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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偵查調查報告，可能也是需有辯方的同意，提早讓法官知道雙 

方合意的證據均置於偵查報告書中，快速調查後即可進入爭執事

項 。

對比這次審判程序，於準備程序與證據調查程序有很多爭執， 

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司法院刑事廳法官是有建議要處理不爭執事 

項與爭執事項，但是否適合這樣做，我覺得在空白法條中留有滿 

多空間。審判長在準備程序時似乎有建議不用嚴格區分，在人證 

調查時把證據適當提出即可，但檢方似乎不認為這是好的方法， 

可能承受滿多舉證壓力認為應由他們來主導。

回頭來看，倘若今天兩方訴訟的進行，從爭點整理、證據整 

理 、陳述起訴要旨、陳述辯護要旨、開審陳述、辯論或證據調查 

若有在各自理論之下，相信審判程序會較有效率，也比較不會有 

所 爭 議 。

我國目前實行國民法官制度，屬於參審制。參審制與陪審制 

之前有非常多的爭執，部分的爭執在於法官在國民參與審判所扮 

演的角色，大部分著眼於最後評議過程或中間證據調查之後，職 

業法官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兩個程序，尤其是今天有這麼多人 

一起參與審判，審判節奏的控制非常重要，當檢辯雙方出現程序 

不緊湊或已經逾越程序目的時，審判長就要大膽的制止。國民法 

官在審判過程中是透過聽、看的方式判斷爭點及證據，但會因為 

兩方各有想法或有些過於急躁的辯論等，容易讓國民法官對於證 

據不是很了解。

還有一些其他建議，但因為時間已晚，大致簡單說明，未來 

檢辯雙方出證仍要有各自的理論，在此框架下討論爭點與證據， 

這樣才會整理有效率且可明確區分，對於國民法官而言，也才能 

知道雙方是要陳述什麼故事，以故事的方式才知道爭議有哪些、 

證據需要哪些、兩者有何差異，以此方式進行後續的程序才會較 

有 效 率 。倘若效率不如預期，即便英美法的法官不參與評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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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主持審判，如何不讓審判失控是很重要的，英美法的法官是 

相對強勢的，這次的審判長非常的隨和親切，或許審判長可能覺 

得過於強勢會讓程序變得比較職權或不是由當事人主導，但其實 

不 然 ，當事人進行主義的順利進行也需靠審判長的秩序維持。

這次的審判在第一天有一點亂，第二天就逐漸恢復秩序，檢 

察官與辯護人都非常認真努力，兩位模擬證人也非常令人印象深 

刻 ，尤其是扮演陳燕的檢察官，她連走到外面這段都是屬於她的 

作 證 範 圍 ，實在太令人印象深刻。

臺南高分檢曾檢察官昭愷

院長及各位大家好，不一一問候，因為時間有限，所以我簡 

單的講幾點，提供各位參考。

首 先 ，要稱讚一下檢方跟辯方，與上次相比，又進步很多， 

尤其特別稱讚一下檢方，在開審陳述時就開始在整理，協助前排 

的法律素人整理他們的思維，引導他們進到我們要建構的架構裡， 

讓人耳目一新。

另 外 ，相信各位國民法官應該都很清楚，今天有一個很重要 

的概念，從頭到尾環繞在各位腦袋裡，叫 做 「未必故意」，各位都 

在判斷這個最大的爭議，在過程中一定沒有搞清楚什麼叫「未必 

故意」，但不曉得要在哪裡改正，應該是在審前說明改進、還是 

主張的檢方應充分的告訴國民法官「未必故意」的概念是什麼， 

讓各位在接下來的程序中，抓 取 「未必故意」的元素來判斷，但 

一直到最後，律師在結辯時才說明何謂「未必故意」，偏偏還用 

「不確定故意」，而到審判長進行最後評議時，又出來 一 個 「間 

接故意」，完全被搞糊塗了，這部分是未來可以思考的。沒有卷 

宗的法官無法得知未來的程序會環繞在「未必故意」。未來在不 

同的案件，難度上可能會有不同的挑戰，但是檢方應該要負起這 

個 責 任 ，因 為 「未必故意」是檢方強力主張的，所以檢方從一開 

始應該要讓國民法官有「未必故意」的 觀 念 ，接下來再讓國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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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開始檢視這樣是否算是「未必故意」。

第 三 點 ，今天就我的觀察，尤其在詰問證人時，各位國民法 

官可能都沒有參與感，應該也有很多人在神遊。因為都是檢察官 

或是律師在跟證人對話，各位好像是無關的人一樣，在旁邊看。 

未來這個制度，既然是檢方、辯方要去說服法律素人，就要跟國 

民法官們有一些互動，比方讓證人講出一句想要得到的話，例如 

「證 人 ，請你告訴國民法官，這個火到底燒的是怎麼樣的程度， 

你當天看到的、你 剛 才講的，請再說一遍給國民法官聽」，一方 

面若各位國民法官睡著了，可以將其叫醒，另一方面是產生互動， 

這麼重要的話，一定要再講一遍給國民法官聽，因為國民法官是 

不看筆錄的，沒聽到就沒了。今天檢方、辯方準備了這麼多，這 

是很可惜的。

另 外 ，有一點小小瑕疵，就是太冗長了一點，十幾分鐘是最 

理想的長度，不管是論告或是詰問，超過半小時以上，國民法官 

大概就沒有注意力了。

這是我看到的一些小小的建議，報告到這裡，謝 謝 。 

橋頭地院陳法官奕帆

各位審檢辯學長姐及各位國民法官，辛苦了，我就長話短說， 

這是我自己觀察的心得，不是任何評論，只是單純心得。

先講各位國民法官，在 評 議 時 ，一 號 、三 號 、六號國民法官 

對於評議的内容、有些罪名都有提出想法，還有認為為何會構成 

該罪名或是不構成該罪名的看法，都滿有邏輯的且很清楚，我覺 

得這是很好的地方。四號國民法官所提出關於和解的問題，實在 

是太犀利了，應該也是我們留到現在的原因之一，真的想問問看 

為什麼會發覺這個問題，想讓其說說看想法。評議時也看到備一 

國民法官真的很想參與，可以感受到想參與的熱忱，但是因為剛 

好這次是備位，所以沒有機會參與，但下次一定有機會。各位國 

民法官可以感受到國民法官法要成立的目的，真的是需要你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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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入 ，提供不同的想法，因為我們要脫離同溫層，在整個審理、 

評議過程中，你們就是法官，所以如果有任何問題、想 法 ，不用 

客氣都要提出來，才能一起做出更正確的決定。

檢辯雙方部分，不管是簡報檔的製作跟使用，尤其是在攻防 

時 ，被對方踩線時的異議，還有被異議之後的立刻反應都非常快， 

可以感受到雙方都有備而來，不然沒辦法這麼快做反應。

另 外 ，審判長的訴訟指揮非常靈活，尤其是在檢辯雙方針對 

開審陳述時，有關證人證明力的論述爭執，還有不爭執事項書物 

證 時 ，涉及實質辯論的處置，雙方在詰問證人時，出現不當問題 

時的制止，審判長最好的地方就是都有先一一確認過檢辯雙方的 

論 點 ，審判長會再複述一遍，讓國民法官可以瞭解這個爭議的爭 

點在何處，並在很短的時間内給予適當理由做出處置，可以感受 

到審判長真的是有很深的功力。

另 外 ，在訴訟照料義務方面，臺南地院非常用心的地方是座 

位按鈕，這個設計是滿特別的，可以讓國民法官在不用打擾別人、 

不用擔心別人的眼光就可以有所反應。如果有機會，應該也要向 

司法院反應，這個可以列為常備的設置。

最後有一些小建議，如果有誤解的部分，請各位學長不要客 

氣給予指教，例如證人陳燕在作證時有提出一個要求，陳燕要用 

台語作證，審判長當時是有同意陳燕用台語作證，但是如果以訴 

訟照料義務的角度出發，應該先行詢問國民法官，因為有些年輕 

人對台語不一定那麼瞭解，尤其辯護人蘇文斌律師跟證人全程用 

流利的台語一問一答時，連我都有些聽不懂，應該要考慮到有些 

不懂台語的人沒有辦法那麼理解證詞的内容，這部分的證述就顯 

得沒那麼有意義。

另 外 ，有一個程序是對到庭的國民法官進行全體詢問，採取 

的方式是一一詢問第13條 到 第 16條的事由，這在選任程序說明 

書的附件三中，針 對 第 1 3、1 4、1 6條都有做過詢問，第 1 5條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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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跟本案被告、被害人有沒有關係的部分，在他們當天到庭填寫 

調 查 表 時 ，應該也有回答。若要節省時間、有 效 率 ，其實可以用 

總體概括的詢問方式，比 如 「先前回傳的調查表之記載事項有無 

變更」、「今日庭呈的表格有無何問題」，因為有些資訊是涉及個 

資 ，不想參加可能有其理由不想讓別人知道，這部分是否一定要 

以當庭詢問的方式處理，可以再考慮。

在第一次準備程序時，合議庭有要求檢辯雙方在庭後三日要 

提出問卷，即選任程序說明書的附件五，就是詢問各個國民法官 

關於法律上的一些想法。我們是在選任程序當天才看到的，所以 

不知道這些問題有無經過合議庭討論，檢辯雙方所提的問卷内容 

有無經過刪改，若有刪掉的話，刪掉的原因為何。雖然無法知道 

合議庭對問卷的内容有無表示過意見，或是全文照收，且國民法 

官法沒有規定問卷内容一定要下裁定，但因為問卷内容會影響檢 

辯雙方在選任程序時詢問國民法官的問題，也是雙方決定拒卻與 

否的主要依據，這也是有關選任程序的事項，這部分應有必要提 

出讓檢辯雙方表示意見，使其於選任程序中知道問卷的問題有無 

被 刪 除 。

最 後 一 點 ，評議的時候，應該依照國民法官法第8 2 條先讓 

國民法官進行個別陳述意見，最後再由職業法官陳述意見。像今 

日 ，有部分國民法官沒有表示到意見，尤其放火未遂部分，雖然 

被告是自白承認，但還是要讓各個國民法官表示意見。

臺南地院陳法官本良

四號國民法官的心思相當細腻，發現了連當職業法官都忽略 

的 問 題 ，試問是如何發現的？

四號國民法官

那是辯方提出的和解書，我就想有和解書，我們還在這邊做 

什 麼 、開什麼庭呢？一開始是這樣想的，所以有注意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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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後來想一想，可能是公訴罪的關係，放火罪的部分還是要審理， 

後來我有想到傷害罪應該是告訴乃論罪，既然不告的話，為什麼 

在這部分還要再問有沒有罪，所以那時候就這樣提出來。

臺南律師公會伍律師安泰

這次的模擬法庭，檢審辯三方都花很多心力準備，國民法官 

也很投入盡責參與審判，法院同仁也提供相當好的審判資源，大 

家都辛苦了。

如果要說這次需改進的地方，就程序上，檢辯雙方沒有很嚴 

格遵守開審陳述、證據調查、被告就被訴事實訊問、及言詞辯論 

程序各自應要處理的事項，每個程序檢辯雙方都在辯論，導致審 

判過程有重複且過多的陳述。

就開審陳述部分，國民法官法第 7 0 條立法理由其實有提到 

開審陳述内容只在於提出檢辯雙方舉證的策略，說明聲請調查的 

證據與待證事實的關係，並不是做本案的辯論，所以開審陳述應 

簡單扼要，讓法官清楚了解檢辯雙方建構的案件事實與特別提醒 

注意的證據。本案檢辯雙方的開審陳述預定各2 0 分 鐘 ，預定時 

間就有點久，實際進行的時間又更久，且檢辯雙方在開審陳述程 

序帶入很多實質辯論内容。其實要把案情跟證據說清楚，並不是 

在開審陳述應處理的事項，如果檢辯雙方認為各自主張不清楚， 

應該是要討論檢辯雙方是否沒有把起訴事實與辯護意旨寫明，這 

是法官在審前就可以接觸到的資料。卷證不併送其實不會讓事實 

不 清 楚 ，因為檢辯雙方所主張建構的事實，在起訴書、答辯書中 

都 有 ，只是在於證據内容是否清楚，這是檢辯在證據調查過程中 

如何清楚讓法官了解證據内容的問題，不是在開審陳述程序中處 

理 。

在證據調查次序及方式部分，剛才李教授也有提到國民法官 

法沒有硬性規定調查證據的次序，而是交給當事人主導。本件準 

備程序時，檢辯雙方有激烈的爭執，爭執爭執與不爭執事項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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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證是否要獨立於人證的調查程序之前先提示調查。檢察官主要 

的理由是希望讓法官清楚了解案件事實背景，不過如果我是辯護 

人 ，可能不會同意這樣的調查方法，理由就如同開審陳述程序所 

講 的 ，檢察官的起訴書都有記載，事實不會不清楚。一樣證據的 

内 容 ，可能有一部分是不爭執事項，也有可能是爭執事項需要使 

用到的證據，因此同樣的證據可以證明不爭執的事實，也可以作 

為證明爭執事實的證據，事實上是無法清楚劃分的。如果真的有 

需要調查不爭執事項的證據，不是不行，但應僅限於單純提出書 

物 證 ，例如筆錄或本案扣案物品，就像檢察官提示的白鐵茶壺、 

保溫鍋等，最多只是要說明證物要證明何種待證事實，這就足以 

讓法官知悉證物内容，否則就是把後續的言詞辯論程序移到調查 

程 序 。

本案審理實際操作時，檢察官有提示白鐵茶壺，只要單純讓 

法 官 、國民法官看到茶壺實物，了解茶壺外觀、形狀及物理性， 

最多像檢察官用尺量茶壺凹痕狀況說明要證明的事實，就足以達 

到提示的目的。檢察官提示證物時，除物理性之外，也有強調要 

大力打才會造成凹痕，但這部分已經涉及價值判斷，屬於實質辯 

論 。檢察官透過投影片的方式提示不爭執事項證據時，已經將整 

理篩選過的書物證放在投影片，除這些内容外，檢察官還有加註 

非書物證出現的文字或圖片，其實這也是屬於辯論程序，而非單 

純提示書物證。檢察官以起訴書建構犯罪事實，相較於被告已經 

具有優勢，開審陳述也是檢方先陳述，如果證據調查程序又讓檢 

察官先透過提示書物證的方式讓法官先接收到對檢察官有利的 

資 訊 ，對辯護人及被告是非常不利也不公平。如果要先調查書物 

證 ，建議檢辯雙方在協商程序或準備程序就先確認審判中提示證 

物内容與方式，比如若要以投影片提示，可先讓對方確認投影片 

内 容 ，避免到了審判中，雙方就提示程序互相異議，導致程序拖 

延 ，一方面不斷地異議也會影響陳述人的陳述與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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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時間也差不多，最後就用國民法官法第 7 3 條立法理由 

做 結 論 ，開審陳述就是闡明待證事實與舉證的計晝，讓法官掌握 

證據與待證事實的輪廓，接下來在調查證據程序，檢辯雙方再主 

動積極的出證證明證據的内容，最後到論告辯論程序，再基於調 

查證據程序提出的書物證做完整的主張論述，如果檢辯雙方有依 

照相關程序進行主張與法庭活動，可以讓審判順暢進行，也可以 

讓法官更聚焦在兩造攻防的内容。

以上是我這兩天在程序中所觀察到的心得。

肆 、 審檢辯三方代表感言：

臺南地院鄧法官希賢

各位大家好，模擬法庭的目的是要大家學習新的制度，的確 

從這兩天的模擬法庭中學到很多需要再進步的地方，也謝謝評論 

員給予的指教。

臺南地檢李主任檢察官駿逸

首 先 ，個人平常很好相處，不像法庭上那樣子。模擬案件給 

檢方很大的機會了解實戰時可能遇到的情況，也很感謝法院讓我 

們 知 道 ，在審理過程中對於檢辯雙方主張的態度，過程中因為大 

家都很重視案件，律 師 魂 、檢察魂都出來了，當然著力就很深， 

讓我們有機會透過實戰過程更了解法令或知道未來要如何去做 

努力，很感謝臺南地院還有參與的同仁給予的機會及指教，謝謝。

臺南律師公會鄭律師植元

各位法官、各位檢座好，跟檢座講得一樣，我們平常都很好 

相 處 ，只是因為模擬的因素，這是我第二次參加，不會有第三次 

了 。參加完之後，對我們辯方來講，以我參加兩次的經驗，對於 

開審陳述怎麼去抓，其實都還在學習，因為開審陳述對我自己而 

言是新的東西，雖然講了一些，但其實還是很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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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 ，雖然現在不是在選任國民法官，但我很在乎國民法官 

的想法，回到我們一開始在統問統答的概念，想請問各位國民法 

官一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們在詢問證人的時候，提示那些證物時，國 

民法官會不會覺得很快，就是還沒看到什麼東西就結束了？覺得 

會的請舉手（國民法官編號二、四 、五號舉手）。

第二個問題，在為證人交互詰問時，辯護人多數都是屁股面 

對著國民法官，是否會覺得不受尊重，或是聽得不那麼清楚，還 

是國民法官希望辯護人能夠面對你們跟證人做交互詰問，這樣比 

較 清 楚 ，也就是這兩天進行的程序中，是否會讓各位國民法官覺 

得不清楚？ （全體國民法官均搖頭）。

剛才都是我們法律人在討論，所以也想瞭解國民法官對於這 

兩天進行狀況的想法。

伍 、 主席結語：

首先還是要謝謝審檢辯三方，都非常辛苦。

在上次模擬之後，事實上有改善很多的硬體設備，不過還是 

有一些缺失要再改進，比如這次做了一些動線的變動，延伸第八 

法 庭 ，我們先讓部分旁聽的人去那邊，等到國民法官要過去的時 

候 ，跟他們的動線會有互相衝突，這部分是我們動線的安排不好。

另 外 ，為什麼現在各位還在這裡，未來也要考慮像今曰這麼 

重大且較複雜的案件，是不是要為三天審理的安排，應要思考是 

否有這個可能。但因法庭不足，若為三天審理，有些法庭當天是 

不能開庭的，將來應要有所改善。

今曰國民法官的有些建議，比如小紙條的傳遞，事 實 上 ，我 

們是期待國民法官按燈暫停並要求至評議室釋疑，未來也會設計 

小紙條的傳遞，以雙軌並行。

有關事前提示部分，將來也會提醒合議庭，若 有 機 會 ，能夠 

有前情提要，讓國民法官有所認識，將有助於各位瞭解審判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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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至於開審陳述部分，希望能夠更簡潔，不要在開審陳述時夾 

雜太多主觀的想法，純粹為事實的陳述即可。

圈叉牌的建議很好，舉兩支還要拿麥克風會手忙腳亂，只要 

做一支正反面，一面圈一面叉，下次會再改進。

因為法律人講話速度都很快，這也是我們未來要改善的地方。

剛才陳奕帆法官有建議，希望將來對國民法官的總詢部分， 

如果已經在調查表調查過的事情，只要詢問有無要改變以前所填 

寫的資料即可，很多個資就不會在法庭總詢時又揭露一次，對個 

人資料保護會好一點，這部分將來也會改善。

今曰李佳玟教授的評論有特別講到一點，要有主題式的論述， 

比如是「驚世媳婦」還 是 「受暴婦女」，檢方跟辯方都分別有各自 

的故事版本，到底合議庭要採取哪一個故事版本，也許是檢辯雙 

方未來可以學習的方法。

就如剛才審判長所講的，模擬就是一個學習，因為本次審理 

的案件事實特別複雜，才會花費這麼多的時間，要掌握案情也不 

容 易 ，有時候很多案情不是檢察官能控制的。本案是屬於有期徒 

刑 1 0 年以上的案件，且沒有人死亡，在國民法官法初期實施時 

是不可能碰到的，前三年將審理的案件是故意犯罪致人於死，實 

施第四年開始，才會審理有期徒刑1 0年以上的案件，不論如何， 

案子的發生不是由檢察官可以控制的，只要調查的結果符合 10 

年以上或是屬於故意犯罪致人於死，都會成為將來國民法官審理 

的 案 件 ，這部分我們也都要適應。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再一次代表臺南地院謝謝所有的國民 

法 官 ，辛苦你們，也謝謝五位評論員，更謝謝審檢辯三方非常賣 

力的演出，也要謝謝各位工作的同仁，謝 謝 大 家 。

陸 、 臨時動議：（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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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 散 會 ：下 午 2 1 時 4 0 分 。

主 席 ：董武全 紀 錄 ：許育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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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您好~我是於3/25.3/26參加模擬法庭的1號國民法官(賴怡親），有些見解和意見想提供做為參考，希望能讓台灣在推行國民法官更為完善順暢

雖為模擬~但希望藉由這封信件内容能讓當時參與的法官、檢察官、律師(甚至列席旁聽的相關人員）能有更多不同的角度去審理案件並更了解人民的想法。

最後真的很感謝當天的所有工作人員以及法官們，讓我覺得能參與此次模擬審判是一件非常幸運且光榮的事情，更是人生中難得的經驗 

您們辛苦了~

1.針對案件-被告是否憐可憫恕？

▲ .針對這題原本是選憐憫可恕，但發表完後再仔細整理自己的思緒其實此題我會選"否" (這也是導致我後續在判刑時選2.5年的其中一個原因）

= > 整個審理的過程中，律師一直營造一個在婆家處於孤立無援外加憂鬱症發作的弱勢且學歷較低的女性，因長時間身心靈 

飽受委屈壓抑下才鑄下此次錯誤。但在庭上的其他資訊來看~

1. 鄰居曾詢問婆婆是否又和媳婦吵架，代表其實被告並非完全忍氣吞聲飽受欺壓。

2. 和丈夫吵架時摔東西，丈夫非但沒有與她拳腳相向，被告把門反鎖時婆婆擔心兒子有危險而通報家暴。後來婆婆又和社工說媳婦現在沒怎樣所以不申請保護

令 。可見被告在家並非屬於小媳婦，且丈夫和婆婆還是有對她給予一定的包容和尊重。

3. 在案發住院期間有男性友人探訪，其中出現護理人員說的親密行為等，代表被告平常可能是屬於以自我為中心且容許自己有脫序行為的人。

4 .  事發後並沒有實質行為向先生/婆婆真心懺悔，而是在庭上一直說很愛先生、愛小孩、愛婆婆。並對案發經過一律以我真的不知道回應。說出愛婆婆就常理來

看真的是不太可能，只覺得想博取同情並藉由憂鬱症病情來開脫罪責。

5. 如果有全職帶小孩經驗的人應該就會知道，在家帶小孩其實比上班還辛苦。婆婆都願意幫忙帶小孩，還煮晚餐讓媳婦下班就有晚餐吃。若從這角度出發，其

實被告並非全盤委屈的媳婦；相反的，告訴人陳燕或許是一個還不算太差的婆婆。

綜合以上，非但不會覺得被告憐憫可恕，還會希望能其他國民法官聽完以上論述後能重新思考這個問題。

▲.針對有一位法官認為被告並非憐憫可恕，其中講到一句"婆媳之間的問題其實大家都會遇到，所以不能以此當作憐憫可恕的原因" 。單純針對這句話而非針對此案，當下其實 

想回應一下，婆媳問題還是須針對各別案件人作為討論，有些媳婦個忡強悍，勇於捍衛自己的權利、又或者先生很支持並給予陪伴，那所衍生的婆媳問題可能就不須納入減刑 

的考量。但也有一些女性真的是個性較文溫順膽小，長期在婆家飽受不平等對待，造成身心倶疲的情況。確實有可能做出一些違背常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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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對模擬過程

♦ .每一個 part結束後，法官會在另一個會議室跟國民法官說明剛剛的過程主要目的是什麼，國民法官可以注意什麼。若這個部分改為每一個 part開始前先說明告知目的，我想 

國民法官在聽審的時候可以更準確有效率的抓取電點資訊，幫肋後續下判斷時能更為準確。這次的順序是在part結束後，好幾次聽完都有種"啊一原來如此，難怪檢察官和律師 

雙方剛剛如此爭辯。"但還來不及整理資訊時，又再接續下一個環節，導致無法在記憶最深刻的時候將重點歸納出來。

♦ .聽審到陳燕的部分，真的有好幾次在想好險我現在台語還0 K ，若是我身邊那些完全不會台語的同事抽到來聽審，應該全部鴨聽雷了。建議以後在事前問卷調查時可以加入語 

言程度選項(台語/國語/英文)(完全不懂/僅能簡單對話/大部分聽得懂/精通），針對該案件的相關人證的主要語言加以篩選，以確保國民法官能充分了解整個審理資訊。

♦ .因從早到晚審理時間過長，且第一次參加審理案件，在沒有經驗下格外需要強大的專注力去抓取理解庭上的所有資訊。

故在最後發表看法時内心有很多想法但無法在第一時間整理表達，且沒經驗的國民法官可能當下會受當下被告方營造出來的種種情緒牽引，可能因此下錯決 

策丨（畢竟大部分的人總是在情緒過後，接下來才會進入冷靜理性思考的過程）

= > 若在時間允許下，決策時間點可安排在隔天早上而非一整天長時間下來的最後時刻。讓國民法官可以回家仔細再琢磨整理 

人證、物證、書證資訊後，做最後内心認為最正確的決斷。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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